
关于印发《副省级城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副省级城市生态环境局：

为提升生态文明示范建设水平和影响力，支持和规范副省级城市创建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我部制定了《副省级城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工作

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1 年 2 月 10 日

副省级城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工作方案

一、基本原则

坚持自下而上。在下辖区（县、市）全部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

后，副省级城市可提出创建申请。

坚持质量为本。副省级城市应统筹谋划、认真组织下辖区（县、市）开展生

态文明示范建设，持续改善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鼓励优先。副省级城市及其下辖区（县、市）创建不占当年所在省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名额指标。

二、创建范围

本方案所指副省级城市，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济南、南京、杭州、广

州、武汉、成都、西安等 10 个省会城市和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等 5

个计划单列市。

三、申报条件



（一）副省级城市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规划纲要的制定发布，且规

划纲要处于有效期内。

（二）下辖全部区（县、市）达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标准并获得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

（三）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按照国

家总体部署有效开展。

（四）近 3 年不得出现下列情况：

1.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生态环境部组织的各类专项督查中存在重大生

态环境问题，且未按计划完成整改任务的；

2.对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的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力的；

3.对发生在该区域的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或生态破坏事件负有责任，以及

因违规决策或监管不力造成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或引发影响较大群体性事件，被生

态环境部约谈、挂牌督办或实施区域限批的；

4.未完成国家下达的生态环境质量、节能减排、土壤污染防治和安全利用、

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流域海域综合治理、围填海

管控等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任务的；

5.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组织编制重大规划时未依法开展规划环评的；

6.生态环境质量出现明显下降，或生态环境质量较差且未见明显改善的；

7.群众信访举报的生态环境案件未及时办理、办结率低的；

8.发生按照国家规定应当追究赔偿责任的情形，且未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或开展比率不高的；

9.出现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的。



四、创建流程

（一）下辖区（县、市）创建申报。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

和建设指标要求的副省级城市下辖区（县、市），在我部发布开展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遴选工作的通知后，副省级城市按要求开展预审、公示并通过本省生

态环境厅向生态环境部提交推荐意见及评选材料。

（二）名额分配。原则上，副省级城市每年可推荐不超过 20%的下辖区（县、

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享受中央或国务院特殊政策的，可适当放宽

创建名额限制。

（三）副省级城市创建申请。副省级城市下辖区（县、市）全部创建成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且自查满足申报条件后，副省级城市可通过本省生态环境

厅向生态环境部提出整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申请。

（四）生态环境部审核。生态环境部组织对副省级城市申报材料进行资料审

核和实地核查，形成核查意见，经征求意见、公示和部内审核通过后，授予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

五、监督管理

生态环境部对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的副省级城市及其下辖区

（县、市）实行动态监督管理，视情况进行抽查。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称号的副省级城市，其下辖区（县、市）出现下列（一）-（三）情形之一的，

生态环境部对其提出警告；20%及以上的下辖区（县、市）出现下列（四）-（十

二）情形之一的，生态环境部撤销其相应称号。

（一）对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的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力的；



（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生态环境部组织的各类专项督查中发现存在

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

（三）对发生在该区域的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或生态破坏事件负有责任，

以及因违规决策或监管不力造成重大生态环境问题或引发影响较大群体性事件，

被生态环境部约谈、挂牌督办或实施区域限批的；

（四）生态环境质量出现下降趋势的；

（五）未及时完成国家下达的生态环境质量、节能减排、土壤污染防治和安

全利用、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流域海域综合治理、

围填海管控等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任务的；

（六）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组织编制重大规划时，未依法开展规划环评的；

（七）生态环境质量出现明显下降，或生态环境质量较差且未见明显改善的；

（八）被生态环境部警告，且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的；

（九）群众信访举报的生态环境案件未及时办理、办结率低的；

（十）对已经发生按照国家规定应当追究赔偿责任的情形，未开展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工作或开展比率不高的；

（十一）出现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的；

（十二）未通过生态环境部组织复核的，或在复核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的。

副省级城市应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调，压实各方责任。所在省级生态

环境部门，应加强监督指导，做好创建申报和预审工作，及时将创建工作进展和

创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向生态环境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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